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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

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

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

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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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董事签名： 

 

 

 

                                                       

王相荣       王壮利       张旭波 

 

 

                                                       

     刘 春         莫康孙       马 骏 

 

 

                                                       

     张 翔       赵保卿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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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利欧股份/发行人/公司/上

市公司 
指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族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 
指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联合主承销商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人律师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博时基金 指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全球基金 指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资管 指 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基金 指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九泰基金 指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基金 指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 指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朴易资管 指 上海朴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 指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资管 指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中国/国家/我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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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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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利欧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智趣广告 100%股权，同

时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包括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已与智趣广告股东迹象信息、徐佳亮、徐晓峰签署了《智趣广告股

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迹象信息、徐

佳亮、徐晓峰合计持有的智趣广告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75,400.00 万元。其

中，交易对价的 55%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45%以现金方式支付。

经交易各方协商，交易价格、股份对价、现金对价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持有智趣广

告股权比例 
交易作价 交易作价占比 股份支付对价 现金支付对价 

迹象信息 51.46% 23,701.00 31.43% 21,150.00 2,551.00 

徐佳亮 33.98% 36,189.30 48.00% 14,224.00 21,965.30 

徐晓峰 14.56% 15,509.70 20.57% 6,096.00 9,413.70 

合计 100.00% 75,400.00 100.00% 41,470.00 33,930.00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最终获得的交易对价不以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智趣

广告股份比例进行分配，迹象信息出售其持有的智趣广告股权的价格低于徐佳

亮、徐晓峰，主要原因系：交易各方协商同意迹象信息在徐佳亮、徐晓峰获取的

上市公司股份对价及现金对价不足以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的情况下再履行

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和相关发行费用并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上

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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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72,500.00 万元，占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总价的 96.15%。其中

33,93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36,170.00 万元用于补充上市公

司流动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为 49.89%，其余 2,400

万元为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

条件，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权益分派后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1、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其实施 

2016年 5月 9日，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同意公司以总股本 1,509,427,6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3元（含税），送红股 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6 年 5 月 12 日，公司披露《201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5 年度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 5月 19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5月 20日。 

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6年 5月 20日实施完毕。 

2、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对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 

①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调整后发行价格=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现金额=16.20-0.03=16.17（元/

股） 

即，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

行价格调整为 16.17元/股。 

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调整后发行底价=调整前发行底价-每股派现金额=16.20-0.03=16.17（元/

股） 

即，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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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整为不低于 16.17元/股。 

（2）发行数量 

①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利欧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以利欧股份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股

份对价除以股份发行价格进行确定，股份数量保留到个位数，之间差额由上市公

司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补足。 

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以及本次股份发行调整后的价格 16.17 元/股计算，

调整后的利欧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情况如下： 

标的资

产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支付现金数量（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智趣 

广告 

迹象信息 13,055,555 13,079,777  25,510,009.00  25,510,005.91  

徐佳亮 8,780,246 8,796,536  219,653,014.80  219,653,012.88  

徐晓峰 3,762,962  3,769,944  94,137,015.60  94,137,005.52  

合计 25,598,763 25,646,257 339,300,039.40 339,300,024.31  

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72,500.00 万元，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16.17 元/股，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44,836,116 股。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 

根据《智趣广告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的约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最终交易价格以 2015年 9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坤元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

出具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并以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

交易各方协商确认。 

经评估，智趣广告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75,696.11 万元，协商后交易作价

75,400.00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及新增股份登记 

上市公司已与智趣广告股东迹象信息、徐佳亮、徐晓峰签署了《智趣广告股

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迹象信息、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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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徐晓峰合计持有的智趣广告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75,400.00万元。其中，

交易对价的 55%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45%以现金方式支付。 

公司已向转让方支付合计人民币 30,000,000.00元预付款，其中向徐佳亮支

付人民币 18,900,000.00 元，向徐晓峰支付人民币 8,100,000.00 元，向迹象信

息支付人民币 3,000,000.00 元。该等预付款将于公司支付现金对价时冲抵同等

金额的现金对价，如该等合同被撤销、被认定为无效、该等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即

不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能生效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执行，则徐佳亮、

徐晓峰、迹象信息应于上述事项发生后 5个工作日内将预付款返还给公司。 

交易各方约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到帐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

向转让方支付全部现金对价，抵减预付款后，上市公司最终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的

现金总额如下： 

交易对方 调整前最终支付现金（元） 调整后最终支付现金（元） 

迹象信息 22,510,009.00 22,510,005.91  

徐佳亮 200,753,014.80 200,753,012.88  

徐晓峰 86,037,015.60 86,037,005.52  

合计 309,300,039.40 309,300,024.31 

注：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

价格调整为 16.17 元/股。该调整导致上表中最终支付现金数量有相应的尾差调整。 

若公司在收到证券监管部门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批文

后 60 日内，未能完成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募集，则公司应于收到证券监管部

门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满 60日到期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自筹资金的方式，

支付该等合同约定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若证券监管部门未核准配套资金的

募集，公司应于收到证券监管部门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核准

批文后 60日内以自筹资金的方式，支付该等合同约定的现金对价。 

根据《智趣广告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在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交易出具《验

资报告》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将相应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智趣广告原股东迹象信息、徐佳亮、徐晓

峰名下。 

（五）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迹象信息、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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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亮、徐晓峰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智趣广告 100%股权；（2）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迹象信息、徐

佳亮、徐晓峰。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

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

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该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

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对比如下： 

项目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 120 个交易日 

起算日期 2015 年 8月 12 日 2015 年 5月 27 日 2014 年 12月 9 日 

交易均价（元/股） 17.99 21.01 19.45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16.20 18.91 17.51 

由上表可知，3个不同均价较为接近，表明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较为平稳。 

考虑到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公告了重组预案，向市场披露了收购万

圣伟业和微创时代的事项，开始向流量整合及移动端精准营销领域拓展业务，进

一步完善了上市公司数字营销全产业链的布局。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较为

认同，上市公司股价连续上涨，且其后上市公司股票每日成交数量较之前显著增

大。为了充分考虑市场对上市公司估值判断的时效性，股票交易均价的起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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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在 2015年 5月 7日之后，因此剔除 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同时考虑到中国股市 2015 年上半年经历的大幅上涨以及从 2015 年 6 月 15

日开始一直延续到 7月份的大幅下跌，投资者对整个 A股市场的估值有了新的认

识和判断。因此为了剔除特殊事件对上市公司估值的影响，充分反映市场对上市

公司估值的最新判断，剔除了 6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为充分考虑市场对上市公司估值判断的时效性，并剔除特殊事件对估值稳定

性的影响，上市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协商，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确定选取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的 90%

作为本次股份发行的发行价格。即：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90%＝16.20 元/股。 

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16.17 元/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发行价格不低于 16.20元/股，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6.17 元/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向特定投资者询价情况，按照价

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规定的要求，2016 年 8 月 16 日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利欧股份与民族证券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的询价工作，浙江天册

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

结果，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7.39 元/股，发行股数

41,690,626股，募集资金总额 724,999,986.14元，未超过 72,500 万元。 

4、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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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以及本次股份发行调整后的价格 16.17 元/股计算，

调整前后的利欧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调整后 

智趣 

广告 

迹象信息 13,055,555 13,079,777  

徐佳亮 8,780,246 8,796,536  

徐晓峰 3,762,962  3,769,944  

合计 25,598,763 25,646,257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72,500.00万元。 

根据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情况，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已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4,836,116 股。具体发行

数量需经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及联合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规定的要求，2016 年 8 月 16 日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利欧股份与民族证券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的询价工作，浙江天册

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

结果，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7.39 元/股，发行股数

41,690,626股，募集资金总额 724,999,986.14元，未超过 72,500 万元。 

5、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迹象信息、徐佳亮、徐晓峰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

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和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另外，原股东徐佳亮基于对智趣广告未来经营业绩的信心，对其通过本次交

易获得的利欧股份股票补充出具承诺如下： 

“本人对智趣广告未来的经营业绩充满信心，故本人主动提出将上述股票中

的 1,000,000股股票（含该等股票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等事项而增加的

股份）在原有 36个月锁定期届满后自愿延长锁定 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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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自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该等股份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增加的公

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7、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为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和相关发行费用并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8、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智趣广告 100%股权。根据利欧股份、智趣广告 2014年

度财务数据及交易定价情况，相关判断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智趣广告 利欧股份 占比 

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 75,400 420,140.80 17.95% 

资产净额与交易金额孰高 75,400 200,373.58 37.63% 

营业收入 3,911.72 287,426.96 1.36%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指标均未达到重大

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1。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迹象信息、徐佳亮、徐晓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之前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的资产购买部分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 72,500.00万元。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

                                                 
1若对上市公司 12 个月内相关资产与本次交易合并计算，亦不会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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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最终发行对

象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

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王相荣持有 241,846,593 股上市公司股份，持股占比 16.02%，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王相荣胞弟）持有 191,198,982

股上市公司股份，持股占比 12.67%。本次交易完成后，王相荣仍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购买资产总额占比未达 100% 

根据前述计算，本次交易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7.95%，未达到 100%的比例。 

综上分析，利欧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亦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情形。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社会公众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不会导致公

司股票不符合上市要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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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智趣广告股东会审议通过全体股东向利欧股份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智趣广

告 100%股权； 

2、迹象信息股东金矛有限公司已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迹象信息将其持有的

智趣广告 51.46%的股权转让给利欧股份； 

3、利欧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利欧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利欧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 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取消了该次股东大会中关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 

6、利欧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7、2016年 2月 3日，手游文化取得香港联交所关于其出售智趣广告股权等

事项的无异议函； 

8、2016 年 2 月 29 日，手游文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其出售智趣广告股权

等相关事项； 

9、利欧股份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6年 5月 20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了利欧股份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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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5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迹

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466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4,836,116 股新股，有

效期 12个月。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相关资产交付及过户、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

理状况 

1、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上海市崇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智趣广告的股权变更，对智趣广告最新

的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并于 2016年 7月 13日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06379395X3）。智趣广告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利欧股

份。 

2、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 

3、证券发行登记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6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利欧股份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

份登记申请。 

4、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智趣广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收入和

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若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亏损的，则在

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且上市公司就本次发行验资之前），

由交易对方按各自原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标的

公司过渡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

公司享有。 

5、现金支付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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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分别于 2016年 9 月 1日、2016年 9月 5日向交易对方支付完毕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6、验资 

2016 年 8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6〕354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6年 8月 25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迹象信息、徐佳亮和徐晓峰

投入的智趣广告 55%股权折合人民币 414,699,975.69元”。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1、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6.20

元/股，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16.17元/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由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向特定投资者询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

优先的原则确定。 

根据询价结果，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17.39元/股。 

（2）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情况，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已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4,836,116 股。具体发行

数量需经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及联合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博时基金、兴业全球基金、富国资管、国投瑞银基金、

九泰基金、财通基金、中融基金及前海人寿，共 8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① 博时基金 

公司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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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29层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 

成立日期：1998年 07月 13日 

② 兴业全球基金 

公司名称：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庄园芳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③ 富国资管 

公司名称：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1287号 1幢三层 333A室 

法定代表人：林志松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④ 国投瑞银基金 

公司名称：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号 7层 

法定代表人：叶柏寿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⑤ 九泰基金 

公司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号院 1号楼 801-16室 

法定代表人：卢伟忠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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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⑥ 财通基金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⑦ 中融基金 

公司名称：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6009号新世界中心 29层 

法定代表人：王瑶 

成立日期：2013年 05月 31日 

⑧ 前海人寿 

公司名称：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59号招商海运 9楼 909-918 房 

法定代表人：姚振华 

成立日期：2012年 02月 08日 

（4）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24,999,986.14 元，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符合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具体情况 

（1）认购邀请文件发送对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及联合主承销商于 2016年 8月 16日以电子邮件及快递的

方式向 108位投资者发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108 名投资者包括表达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53 名，公司 2016 年 8 月 15 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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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册中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外的前 20 名股东，符合《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询价对象规定条件的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不包括

提交认购意向书的对象）、10 家证券公司（不包括提交认购意向书的对象）、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不包括提交认购意向书的对象）。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2016年8月19日9:00-12:00），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12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单》，其中重庆世乐投资有限

公司由于申购保证金未足额按时到账，经发行人、民族证券及发行人律师核查认

定，该机构报价为无效报价，最终有效报价为11家。有效报价区间为16.18元/

股至18.50元/股。 

投资者有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前海人寿 17.39 7,303.80 

2 九泰基金 

17.50 8,500.00 

16.85 8,600.00 

16.20 9,700.00 

3 富国资管 18.00 7,250.00 

4 博时基金 
18.06 13,057.38 

17.06 23,679.28 

5 兴业全球基金 

18.50 7,250.15 

18.02 16,250.07 

16.22 29,999.94 

6 上海朴易资管 16.89 7,262.70 

7 国投瑞银基金 

17.67 7,250.00 

17.06 8,250.00 

16.46 9,250.00 

8 财通基金 

18.06 9,987.18 

17.50 11,795.00 

16.90 20,330.70 

9 中融基金 17.50 7262.50 

10 诺安基金 16.18 15,891.74 

11 申万菱信资管 16.51 11,061.70 

注：本次申购和配售按申购金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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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7.39 元/股，发行股数

为 41,690,62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24,999,986.14 元，扣除发行费用

19,176,732.8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05,823,253.26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博时基金 7,508,556 130,573,788.84 12 

2 兴业全球基金 9,344,492 162,500,715.88 12 

3 富国资管 4,169,062 72,499,988.18 12 

4 国投瑞银基金 4,169,062 72,499,988.18 12 

5 九泰基金 4,887,866 84,999,989.74 12 

6 财通基金 6,782,633 117,949,987.87 12 

7 中融基金 4,176,250 72,624,987.50 12 

8 前海人寿 652,705 11,350,539.95 12 

合计 41,690,626 724,999,986.14 - 

（4）投资者备案核查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相关授权和核准文件的要求；本次发

行的定价和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认购邀请书》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① 博时基金、兴业全球基金、国投瑞银基金、九泰基金、财通基金、中融

基金 

博时基金、兴业全球基金、国投瑞银基金、九泰基金、财通基金及中融基金

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认购，经核查，前述公募产品均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核准设立批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规的相

关规定。 

② 富国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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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资管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进行认购，前述产品已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 

③ 前海人寿 

前海人寿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该机构无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的登记和备案程序。 

经核查，上述申购对象不存在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联合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5）缴款与验资情况 

2016年 8月 24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6〕

346 号《验证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6 年 8 月 24 日 15 时 13 分 58 秒止，

中国民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华支行账号

321140100100110863 的专用账户实际收到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即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30,573,788.84 元、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62,500,715.88 元、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 元、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 元 、 九 泰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投 入 的 货 币 资 金 人 民 币

84,999,989.74 元 、 财 通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投 入 的 货 币 资 金 人 民 币

117,949,987.87 元、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624,987.50 元和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1,350,539.95元，合计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柒亿贰仟肆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捌

拾陆元壹角肆分(￥724,999,986.14)。” 

2016 年 8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6〕354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6年 8月 25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迹象信息、徐佳亮和徐晓峰

投入的智趣广告 55%股权折合人民币 414,699,975.69 元，收到其他特定投资者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30,573,788.84 元、兴业全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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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62,500,715.88元、富国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元、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 元、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

金人民币 84,999,989.74 元、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17,949,987.87 元，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624,987.50 元和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1,350,539.95元，上述合计 724,999,986.14元，扣减发行费用 19,176,732.88

元后，公司收到的出资净额为 1,120,523,228.95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

币 67,336,88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053,186,345.95 元。” 

3、证券发行登记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6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利欧股份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办理完毕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新增股份登

记申请。 

（三）验资 

2016年 8月 24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6〕

346 号《验证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6 年 8 月 24 日 15 时 13 分 58 秒止，

中国民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华支行账号

321140100100110863 的专用账户实际收到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即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30,573,788.84 元、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62,500,715.88 元、富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 元、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 元 、 九 泰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投 入 的 货 币 资 金 人 民 币

84,999,989.74 元 、 财 通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投 入 的 货 币 资 金 人 民 币

117,949,987.87 元、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 金人民币

72,624,987.50 元和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1,350,539.95元，合计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柒亿贰仟肆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捌

拾陆元壹角肆分(￥724,999,9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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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6〕354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6年 8月 25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迹象信息、徐佳亮和徐晓峰

投入的智趣广告 55%股权折合人民币 414,699,975.69 元，收到其他特定投资者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30,573,788.84 元、兴业全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62,500,715.88元、富国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元、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499,988.18 元、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

金人民币 84,999,989.74 元、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17,949,987.87 元，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72,624,987.50 元和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1,350,539.95元，上述合计 724,999,986.14元，扣减发行费用 19,176,732.88

元后，公司收到的出资净额为 1,120,523,228.95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

币 67,336,88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053,186,345.95 元。” 

（四）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利欧股份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

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没有迹象表明上述后续事项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

险。 

三、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1,539,361,649 股，本次交易发行新股数量为

67,336,883股（包括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25,646,257股以收购标的资产，和向特

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41,690,626 股以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

股本变更为 1,606,698,532股。 

1、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止 2016年 8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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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相荣 241,846,593 15.71 

2 王壮利 191,198,982 12.42 

3 徐先明 142,127,039 9.23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700,000 2.90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342,722 2.75 

6 
金纬资本（山南）一期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9,291,024 2.55 

7 刘璐 36,255,479 2.36 

8 何若萌 35,968,379 2.34 

9 
中欧盛世－广发银行－

景鑫 7 号资产管理计划 
31,102,262 2.02 

1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350,000 1.97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2016 年 9月 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相荣 241,846,593 15.050 

2 王壮利 191,198,982 11.900 

3 徐先明 142,127,039 8.850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700,000 2.780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互联网加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2,342,722 2.640 

6 金纬资本（山南）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291,024 2.450 

7 刘璐 36,255,479 2.260 

8 何若萌 35,968,379 2.240 

9 
中欧盛世－广发银行－景鑫 7 号资产管理计

划 
31,102,262 1.940 

1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350,000 1.890 

（二）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 2015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0.19（元/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 2015年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为 0.1403（元/股）。 

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保留四位小数)0.1403 元/股=225,410,543.63 元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6,698,532股（发行后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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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涉及资产的交割过程及新增股份发行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

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在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项目 重组前 重组后 

董事 徐佳亮 王相荣、郑晓东、张旭波、徐佳亮、徐晓峰 

监事 徐晓峰 乐开凤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其履行情况 

2015年 12月 7日，上市公司与迹象信息、徐佳亮、徐晓峰签署了《智趣广

告股权转让合同》及《业绩补偿协议》； 

2016年 1月 11日，上市公司与徐佳亮、徐晓峰、迹象信息签署了《智趣广

告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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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7日，上市公司与徐佳亮、徐晓峰、迹象信息签署了《智趣广

告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二）》。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

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八、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

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公告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

承诺的行为。 

九、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已开立如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专户1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 

账号 1207041129200257867 

募集资金专户2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 

账号 19925101040027490 

募集资金专户3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 

账号 400071326354 

募集资金专户4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账号 712000656018010134250 

募集资金专户5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账号 356580100100124198 

募集资金专户6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账号 8110801012600605749 

募集资金专户7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岭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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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94140158000000310 

2016年 8月 30日，上市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保荐资格的独立财务顾问）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上述

专户仅用于利欧股份 2016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募集配套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仅限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

对价及本次交易的相关发行费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十、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民族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A

股股票已完成股份登记、新增股份上市申请工作。利欧股份已完成向博时基金、

兴业全球基金、富国资管、国投瑞银基金、九泰基金、财通基金、中融基金及前

海人寿8名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 A股股票的股份登记、新增股份上市申请工作。

同时，利欧股份已完成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交易对价。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

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利欧股份尚待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利欧股份不

构成重大风险。 

利欧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证监

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全部过程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发行

过程及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等，均

符合发行人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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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利欧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

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利欧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律师的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

实施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涉

及标的资产已经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办理了验资、登记手续，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及履

行的程序合法有效；利欧股份已就本次交易事宜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利欧股份尚需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事

宜，尚需因发行股份涉及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

各方尚需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各项约定及承诺，利欧股份完成上述事项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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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新增 25,646,257股 A股股票已于 2016年 9月 1日在中

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法定限售期为 36 个月（徐佳亮有 100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 60

个月），上市日为 2016 年 9 月 9 日。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股票交易价格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向博时基金、兴业全球基金、国投瑞银基金、九泰基金、财通基金、中

融基金、富国资管及前海人寿 8 名投资者发行新增 41,690,626 股 A 股股票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锁定期为 12个月，上市日为 2016

年 9月 9日。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价格设涨跌幅限

制。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流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流通时间 

1 徐佳亮 
7,796,536 2019年 9月 9 日 

1,000,000 2021年 9月 9 日 

2 徐晓峰 3,769,944 2019年 9月 9 日 

3 迹象信息 13,079,777 2019年 9月 9 日 

小计 25,646,257 - 

4 博时基金 7,508,556 2017年 9月 9 日 

5 兴业全球基金 9,344,492 2017年 9月 9 日 

6 富国资管 4,169,062 2017年 9月 9 日 

7 国投瑞银基金 4,169,062 2017年 9月 9 日 

8 九泰基金 4,887,866 2017年 9月 9 日 

9 财通基金 6,782,633 2017年 9月 9 日 

10 中融基金 4,176,250 2017年 9月 9 日 

11 前海人寿 652,705 2017年 9月 9 日 

小计 41,690,626 - 

合计 67,336,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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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期自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至法律法规

规定的持续督导期限届满为止。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民族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利欧股份进行持

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民族证券结合利欧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实施完毕后

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

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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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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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进行了

核查，确认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何亚刚 

   

 

财务顾问主办人：                                    

                    孟 杰                安 勇 

 

 

财务顾问协办人：               

                     俞 君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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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合主承销商已对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

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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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确认本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

发行人在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傅羽韬        孔瑾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章靖忠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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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以下简称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确认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与本所出《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5〕688号、天健审〔2016〕3588号)、《验资报告》（天健

验〔2016〕346 号、天健验〔2016〕354 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中的上述

内容无异议，确认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致因所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沃巍勇                   罗联玬 

 

天健会计事务所负责人：                

                           陈  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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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迹

象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466号）； 

2、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利

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

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利

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6]346号”《验

资报告》和“天健验[2016]354 号”《验资报告》； 

5、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TCYJS2016H0750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

于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 

6、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TCYJS2016H0760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

于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完

毕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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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之签章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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